
□ 记者 章炜

租房期间相安无事， 可是因为

没有签订书面租赁合同， 当房主想

要收回房屋时， 却产生了矛盾。 金

山区石化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

“三所联动” 机制， 最终促成双方

达成一致， 化解了这起房屋腾退纠

纷。

王阿姨名下有一套房产， 一年

多前租给徐家姐妹使用， 但没有签

订租赁合同。 今年， 王阿姨打算收

回房屋， 但徐家姐妹表示， 她们入

住时这套房屋的门窗、 家具都很老

旧， 甚至有严重破损， 她们花钱进

行了墙面翻新、 水电线路维护， 还

添置了设施。 而且她们年纪大了，

很难找到合适的临时住所， 因此要

求王阿姨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才同

意搬离。

双方就补偿金额、 腾退期限反

复协商， 却始终谈不拢， 矛盾于是

一步步升级。 无奈之下， 王阿姨向

金山区石化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提

出调解申请。

为了化解纠纷， 调解人员首先

来到房屋现场实地查看， 并确认这

套房屋确实是王阿姨的财产。 调解

组分别约谈了王阿姨和徐家姐妹，

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 细致梳理纠

纷的来龙去脉。

调解组了解到， 徐家姐妹入住

前确实自掏腰包对房屋进行了修

缮， 而且短期内找房的确有困难。

而王阿姨虽然坚决要求收回房屋，

但也不是完全不愿支付补偿， 只是

对徐家姐妹提出的补偿金额不认

可。 双方其实有协商化解矛盾的基

础， 关键就是要找到利益平衡点。

为此， 调解组采取“释法明理

+ 情感疏导” 的方式， 先帮双方厘

清权利义务， 再逐步破解核心分

歧。 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 《民法典》

相关规定， 向徐家姐妹讲清楚： 王阿

姨作为房屋产权人， 依法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 处分的权利， 有权要求

无权占有人腾退房屋。 就算她们在租

房时曾为修缮房屋进行投入， 也不能

拒绝腾退。 对于合理的修缮投入， 可

以通过协商获得相应补偿， 并不是没

有说理的地方。

社区民警则从治安管理和邻里和

谐的角度提醒双方， 争执升级不仅影

响邻里关系， 还可能触犯法律， 需要

承担相应后果， 理性协商才是解决问

题的最好办法。

在厘清法律边界、 化解情绪隔阂

后， 调解组针对补偿金额和腾退期限

这两个核心分歧， 组织双方开展了多

轮现场调解。

针对补偿金额， 调解组邀请社区

物业工作人员协助评估， 逐一核算徐

家姐妹的修缮投入， 细致区分可移动

家具和固定添附物， 计算出合理的补

偿区间。

调解组采取“背对背” 沟通的方

式， 经过三轮协商， 双方终于达成一

致， 确定补偿金额为 9400 元。

针对腾退期限， 王阿姨希望对方

一个月内搬离， 徐家姐妹则提出需要

三个月时间找房和打包物品。 调解组

结合租房市场现状和徐家姐妹的实际

困难， 提出了折中方案： 将腾退期限

设定为调解协议签订后的 40 日内，

既给王阿姨预留了年底自用的准备时

间， 也给徐家姐妹足够的搬迁缓冲

期， 同时明确了逾期未腾退的违约责

任， 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最终， 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王

阿姨当场支付了 9400 元补偿款， 徐

家姐妹出具了收条。 此后， 徐家姐妹

在期限内完成了搬离， 这起房屋腾退

纠纷在“三所联动” 的助力下， 得到

了彻底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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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金山区的曹先生送车去做保养， 没想到在

厂区内等待时， 被一条突然窜出的狗咬伤。 民警初

步调查后， 确认这条狗是汽修厂饲养的， 但没有采

取圈养、 拴绳、 戴嘴套等必要安全措施。

由于对赔偿项目和金额无法与汽修厂达成一

致， 曹先生向金山区漕泾镇“三所联动” 调解工作

室提交了调解申请。

□ 记者 陈宏光

车没保养好

人先受了伤

2025 年 9 月， 曹先生驾驶私

家车前往一家汽车修理厂办理车辆

保养事宜。 进入汽修厂作业区域

后， 曹先生将车辆交给工作人员，

随后在场地空闲区域等候。 此时，

一条中型犬突然窜出， 径直扑向曹

先生， 曹先生躲避不及， 先是被狗

咬伤， 随后又在挣脱过程中不慎摔

倒。

事发后， 曹先生立即拨打 110

报警， 派出所接警后迅速到场处

置， 并进行了初步调查， 得知咬伤

曹先生的狗的确是修理厂饲养的，

而且未采取圈养、 拴绳、 戴嘴套等

必要安全措施。

综合上述情况， 民警引导当事

人通过“三所联动” 机制申请调

解。 当事人接受建议， 向金山区漕

泾镇“三所联动” 调解工作室提交

了调解申请。

厂方愿赔偿

金额谈不拢

漕泾镇“三所联动” 调解工作

室接到申请后， 立即受理并指派专

职调解员处理这起纠纷。

调解初期， 曹先生情绪十分激

动， 认为修理厂作为经营场所提供

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对犬只

管理存在严重疏漏， 是导致事故发

生的唯一原因， 应承担全部侵权责

任。 曹先生要求汽修厂赔偿医疗

费、 交通费、 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

等各项损失。 他同时强调， 赔偿金

额并非核心问题， 关键是汽修厂需

要正视自身管理过错， 诚恳道歉并

整改，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汽修厂的法定代表人则表示，

这只狗性情温驯， 平时厂区内人员

往来频繁， 从未发生过咬伤人的事

件， 事件纯属意外， 而且曹先生伤

情轻微， 未造成严重人身损害， 汽

修厂愿意在合理范围内赔偿损失，

但不认可曹先生主张的精神损害赔

偿及赔偿总额。

促换位思考

析法律规定

针对双方的争议， 调解员首先

安抚了曹先生的情绪， 强调这起事

件事实清楚、 责任明确， 关键在于

合理确定赔偿金额。

随后， 调解员结合法律规定与

司法实践， 引导汽修厂换位思考：

曹先生作为接受汽车保养服务的消

费者， 在汽修厂经营区域内的人身

安全应当受到保障。 汽修厂作为经

营主体及犬只饲养管理人， 不仅负

有保障经营场所安全的法定义务，

也对饲养的犬只负有管控风险、 防

止损害他人的责任。

围绕相关赔偿的法律适用， 调解

员进一步作了阐释： 第一， 根据 《民

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

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汽修厂作为犬

只的饲养人与实际管理人， 未对犬只

采取圈养、 拴绳、 戴嘴套等必要安全

措施， 亦未设置明显警示标识， 未尽

到风险管控义务， 存在明显过错； 曹

先生作为到汽修厂接受保养服务的客

户， 并无逗弄、 挑衅犬只等故意或重

大过失行为， 不符合减轻或免除汽修

厂责任的法定情形， 因此， 汽修厂应

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第二， 依据《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七十九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

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

费、 交通费、 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结合曹先

生的就医记录及伤情， 其主张医疗

费、 交通费、 误工费等都有法律依

据， 具体数额应结合实际支出凭证及

误工情况合理核算。

经两轮沟通

签调解协议

调解员同时向曹先生指出，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

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

赔偿。” 司法实践中， 精神损害赔偿

的认定需以“精神损害达到严重程

度” 为前提。 这起事件中， 曹先生虽

因被狗咬伤受到惊吓， 但伤情轻微，

未对其日常生活、 工作造成重大影

响， 也没有证据证明其遭受严重精神

损害， 因此， 他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缺

乏依据。

听了调解员的分析， 曹先生表示

愿意放弃精神损害赔偿， 并指出最初

提出这一诉求， 只是希望督促汽修厂

正视过错。

经过两轮沟通， 双方态度逐步缓

和， 对责任划分及赔偿也达成了共

识。 调解员趁热打铁， 提出“一次性

解决” 的调解方案， 建议由汽修厂一

次性赔偿曹先生 1500 元， 这一金额

能够覆盖曹先生的实际损失， 超出部

分则作为汽修厂对曹先生的补偿， 兼

顾了受害人权益保护与企业的合理负

担。 双方对这一方案都表示愿意接

受， 于是当场签订了调解协议， 汽修

厂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了赔偿款，

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